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人民政府文件

十政发〔2016〕34 号

十八里河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2016 年十八里河镇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综合整治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根据《管城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综合整治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6 年管城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

治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管建综治办〔2016〕2号）文件精神，

为进一步加强我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效控制扬尘污染，改善空

气质量，确保完成环境保护责任目标，经研究制定本方案，现予印

发实施。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以人

为本、环境优先、政府主导、全民参与、严防严治、损害担责的原

则，全面贯彻《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郑州管城回族区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6 年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蓝天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积极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

二、目标任务

通过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手段，强化过程控制，落实建筑工地

施工现场扬尘整治和环境保护属地管理责任，扎实推进建筑工程施

工现场扬尘污染整治管理水平，辖区所有建筑工地按照“6个 100%”

标准要求整治达标，文明达标率达到 100%，确保完成环境保护责

任目标。

三、组织机构

成立十八里河镇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组 长：梁慧杰 副镇长

成 员：刘运涛 党政办主任

刘 俊 财政所所长

王 智 纪检监察室主任

王彦杰 村镇建设中心主任

曹振伟 城管科副科长

张 涛 城管科副科长

李成山 站马屯村村支部书记

张保平 柴郭村村委会主任

刘学礼 南刘庄村村委会主任

孙胜利 小王庄村村支部副书记

王军利 大王庄村村委会主任



刘小四 十八里河村村委会主任

张志伟 南小李庄村村委会主任

李书增 王垌村村委会主任

刘增海 河西袁村村委会主任

刘广州 刘东村村委会主任

刘国勤 小刘村村支部副书记

刘土山 八郎寨村村委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城管科，曹振伟同志兼任办

公室主任。联系电话：66753669、66751798，传真：66751798。邮

箱：shibaliheawb@126.com。

四、督导范围

辖区内所有建筑工地（含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轨道交通工程、房屋拆除工程、待建空地）的扬尘污染防治和建筑

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柴油车污染控制。

五、督导内容及整治标准

（一）督导内容：根据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督导辖区建

筑工地的管理做到“六个 100%”和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柴油车

污染控制，“六个 100%”即：现场封闭管理 100%,现场湿法作业

100%,场区道路硬化100%,渣土物料覆盖100%,物料密闭运输100%,

出入车辆清洗 100%。

（二）整治标准

1.施工现场必须在出入口处设置环境保护牌，标明扬尘污染防

mailto:gcjzyczzbgs@163.com。


治措施、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

2.施工现场必须连续设置稳固、整齐、美观的实体砌筑围墙进

行全封闭施工，严禁围墙（挡）不严或敞开式施工；

3.施工现场出入口及场内主要道路必须硬化，其余裸露地面必

须绿化或固化；

4.施工现场出入口必须配备车辆冲洗设施，严禁车辆带泥出

场；

5.施工现场集中堆放的土方、垃圾、水泥及其它粉尘类建筑材

料必须密闭存放或覆盖，严禁露天放置；

6.施工现场运送土方、渣土的车辆必须封闭或遮盖；

7.拆除工程施工时必须采取洒水降尘或雾化降尘等全湿法作

业措施，废弃物应及时覆盖或清运，严禁无湿法作业措施情况下进

行拆除施工；

8.施工现场必须建立洒水清扫制度或雾化降尘措施，并有专人

负责；

9.遇有严重污染日时，严禁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和建筑拆除作

业。

10.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施工现场严禁使用排放不

合格、未加装污染控制装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柴油车。

六、督导办法

由镇城管科负责实施督导工作，督导办法采取日常督导考核相

结合的办法进行。



七、工作措施

（一）强化考核。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管理纳入对各村、

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镇城管科负责对建筑

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管理工作情况每月考核一次，有效督促所属

责任单位落实各项工作措施。

（二）加强重点监控。深入分析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精

细化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抓住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突破。并通

过采取定期检查、突击检查、重点抽查、交叉检查、专家检查、跟

踪检查等多种方式，确保精细化管理工作的落实。

（三）定期开展达标率排名。镇城管科负责对辖区建筑工地扬

尘污染整治情况进行达标率、反弹率核查，作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综合考核排名的重要依据。

（四）实施诚信奖惩措施。通过诚信评价奖惩有效措施，鼓励

和引导更多企业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精细化管理工作。

一是将建筑扬尘整治工作纳入企业市场行为评价标准，对实施建筑

扬尘整治精细化管理的施工企业、监理企业，进行企业诚信评价奖

励加分。二是对被评为“郑州市文明施工管理先进工地”的施工企

业、监理企业，进行企业诚信评价奖励加分。三是对违反管理规定

的施工、监理企业进行扣分，上报区、市扬尘办列入“郑州市建筑

工地扬尘整治不诚信”名单，定期向社会公布。

（五）依法规范拆除工程备案管理。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规定，拆除工程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



位，拆除工程施工 15 日前，建设单位或相关村委必须将施工单位

资质等级证明、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

拆除施工组织方案和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等资料，进行备案，

并在实施拆除前 3日内报镇城管科。未按照要求备案和上报的，不

得实施拆除作业。

（六）实施建筑工地扬尘污染违法行为监督举报。为加强建筑

工地扬尘治理源头管理，推动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及

时接受市民朋友们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举报热线：

66753669，66751798。

（七）启用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综合监管系统。监管系统由

监管平台、微信公众号和手机 APP 共同组成，包括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数字移动执法、建筑工地扬尘投诉举报、建筑工地远程监控（视

频监控和 PM10 颗粒物数据监控）、数据统计分析、社会公众查询

等。市民公众可以通过关注“郑州建筑扬尘治理”微信公众号或者

下载手机 APP 实现扬尘在线投诉，各级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监管机构

可通过该系统扬尘数字移动执法功能处理建筑工地扬尘违法问题，

各建筑工地相关责任主体可通过系统平台查询信息及时整改反馈

存在的问题，各村和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治理有关部门均可在系统平

台内查询相关信息。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根据各自职能按照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和细则，明确责任分工，要统一部署，加强组织领导，

认真抓好扬尘污染整治工作措施的具体落实。要科学组织，认真研

究解决建筑扬尘整治工作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

（二）加强工作联动。各村、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按照

工作职责，加强管理，督导巡查，信息共享，快速处理，并通过政

策扶持、诚信评价、行业引导等工作机制，形成本辖区上下推动的

长效机制。

（三）加强督促督导。各村、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一把手

每周应保证不低于 1次检查辖区内建筑扬尘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所

属辖区建筑工地配备一名专职人员对工地进行昼夜值守，督导建筑

工地扬尘整治工作。

（四）加强信息上报。镇城管科每周周四通过“郑州市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控制综合监管系统”向区扬尘办上报检查、处罚、扣款、

问责、拘留等数据和检查情况日志。

（五）加大宣传力度。各村、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把建

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推广工作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组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施工现场扬尘整治

工作创建情况和示范点工作成效，建立扬尘整治示范工地，营造良

好的宣传氛围，提升全社会对建筑扬尘整治和治污减霾重要性的认

识。

（六）严格落实奖惩机制，纳入常态化管理。各村、镇直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应及时督促施工方整改。对

不按要求整改的，应及时上报镇城管科。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工地，

镇城管科及时上报区扬尘办，对责任单位法人代表及相关责任人进

行约谈，记入不良行为记录，不断推进我镇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

整治工作管理水平的提高。

（七）全面推进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控制信息化管理工作。

各村、镇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大力督导各自辖区房屋建筑工地、

市政基础设施工地、拆迁工地及待建空地安装远程视频监控和实时

数据采集系统（含 PM2.5/PM10、噪声、湿度、温度数据等），同

时接入郑州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监控中心，确保“郑州市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综合监管系统”顺利投入使用。

远程视频监控和实时数据采集系统费用应由建设单位承担，此

项费用不得作为竞争费用，并按照计价依据单独从安全生产、文明

施工措施费中计取。

九、责任追究

镇城管科在督导巡查中，发现的建筑工地扬尘违法问题，经拍

照、摄像取证后，向工程所在地辖区下发整改通知单并采取下列处

理措施：

（一）财政扣款。市、区扬尘办对镇财政进行财政扣款处罚的，

镇政府将对涉及的相关单位实施责令停工，对于情节严重、性质恶

劣的采取上报措施，对其实施财政扣款。

（二）行政问责。对于整治工作开展不力、多次检查、处罚、



扣款、问责、拘留数据为零或弄虚作假的相关单位以及发生污染事

件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由区委、区政府、区大气办、

区纪委等实施行政问责。

（三）追究法律责任。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的建筑工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依

法交由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四）列入企业信用。对存在扬尘污染违法问题的建筑工地，

将相关企业和负责人列入黑名单，计入企业诚信体系。

（五）媒体公开曝光。对存在建筑工地扬尘违法问题的各责任

单位、责任人、相关企业，通过新闻媒体定期进行公开曝光。

2016 年 4月 13 日


